


执法人员参与，并出示证件，且有当事人在场。

上述事实， 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

经查，当事人从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采购原药材茜草(批号： 210601)30Kg,用于生产产品名称为

茜草(批号 210601; 包装规格： 250g/袋，500g/袋，1000g 

/袋) 28.65Kg, 入库 28.5Kg,检验 50g,留样100g, 已销

售 25Kg,分别于 2021年 12 月 27 日、2022 年4月 28 日、2022 

年6月1日将上述茜草(批号： 210601) 共 25kg 以 ******

元/Kg 的价格销售给**********************,成品

库库存茜草(批号： 210601)3.5Kg,梧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

抽检了1.5kg,2022 年11月 14 日 当事人召回 23.5kg,至案

件调查终结当天，仓库库存共27kg。 除被梧州市食品药品检

验所抽检的1.5kg外，当事人已将其余销售的茜草(批号：

210601)全部召回，违法所得为102元(1.5KgX* * * 元/Kg):

生产茜草(批号： 210601)货值金额为1948.2 元。

：

1、 《营业执照》 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 各一份，证明当事

人为一家合法的单位。

2、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南宁检查分局案件来

源登记表一份、梧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《检验报告》 (报告

编号：报告编号： WZ2022YPC000451)及相应的《药品抽样记

录及凭证》 复印件各1份，上述送达《检验报告》 的《送达

回执》 1份，证明当事人生产销售的茜草(批号： 210601)

为劣药的事实。

3、《南宁市华泰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批生产记录》 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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